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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109 學年度第一次學生宿舍管理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間：109年 12月 16日(三)  14:00 

地點：燕巢校區宿舍詠絮樓會議室 

主席：朱副學務長培宏                           記錄：崔久琪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壹、 主席致詞： 

感謝各位與會，同學們擔任幹部是利人利已的工作，且非

常的不容易，在處理事情時要柔軟而堅定，不要怕麻煩，有壓

力才會成長，期許各位都能為宿舍的進步付出一份心力。 

 

貳、 上次會議提案執行情形 

一、 案    由：研議學生宿舍冷氣電費每度收費標準，提請討論。 

執行情形：於本學期(109學年度)實施，目前僅燕巢校區俟人

文學院增裝教室智慧系統、冷氣儲值卡機無須運用

後，宿舍再協調可否調整為 3.5元，故目前仍維持

4.5元。 

二、案    由：研議學生宿舍網路費收費標準，提請討論。 

執行情形：依會議決議辦理。五校區宿舍網路費，每人每學期

統一收取新台幣 300元，該筆金額與住宿費一併計

算。 

三、案    由：訂定「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學生宿舍自治幹部委員會

設置及考核要點(草案)」(以下簡稱本要點)，提請

討論。 

執行情形：已公布施行。 

參、 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住宿服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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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各校區宿舍交誼廳、自修室因應疫情舒緩，是否重新開放？

提請討論。 

說  明：本學期因疫情影響，開學迄今交誼廳及自修室均未開放，因

楠梓校區師生反應，提請討論一致性作法。 

辦  法：（一）本次提案討論通過後，提案防疫工作小組審認。 

（二）考量 12 月 1 日起疾管局秋冬疫情公告八大場所均須戴

口罩、保持室內 1.5公尺、室外 1公尺社交距離，不聽

勸、違者裁罰。評估宿舍管理人力無法管控交誼廳及自

修室，暫且不開放使用。 

決  議：目前雖然國內疫情狀況控制得當，惟境外疫情仍然嚴峻，時序

已入冬又為病毒活躍期，故除深耕課程使用外，其他空間目前

暫不開放，俟後續疫情趨緩再行提出討論。 
 

提案二                                 提案單位：住宿服務組 

案  由：針對近期社會重大安全事件發生，各校區宿舍對於學生安全

維護如遲歸、未歸等如何防範？研究生、日四技、進推生、

五專生管制作為有無不同？提請討論。 

說  明：為保障全體住宿生安全，針對住宿生未歸、遲歸等建立通報

系統，避免同學發生意外，導致宿舍管理問題之衍生。 

辦  法：請各校區說明現行作法及通報系統說明。 

決  議：（一）五專生有遲歸連絡不到人者，一律立即通知家長知悉並

協尋。 

（二）第一宿舍目前僅有遲歸機制，請再行就未歸管理部份提

出作法。 

（三）有關研究生、日四技、進推生、五專生之生活管理，考

量校區周邊與特性，目前尊重各校區宿委會制定之生活

公約辦理。 
 

提案三                                 提案單位：住宿服務組 

案  由：五校區宿舍緊急送醫流程表，提請討論。（詳如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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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因應各校區宿舍學生緊急送醫流程不一致，需統一作法以利

應處宿舍學生狀況。 

辦  法：本次提案通過後，請各校區依修訂之緊急送醫流程抽換新生

手冊資訊，並由各校區宿委會公告學生周知。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                                 提案單位：住宿服務組 

案  由：宿舍場地借用申請表，提請討論。（詳如附件二） 

說  明：因宿舍場地未於學校場地租借系統內，為管理上需求，以第一

校區宿舍為例，製作宿舍場地借用申請表，討論申請表格式是

否有需增減或修正的部分，以利出借時能達到管理效果。 

辦  法：本次提案討論通過後，各校區表格修正後，依本決議辦理。 

決  議：（一）針對第一校區借用空間若需使用冷氣需求者，請加裝冷

氣讀卡機供借用單位儲值使用。 

（二）各校區就所屬宿舍空間依本表擬訂適用之場地借用申

請表，於 12月 31日前提交給組長。 

  

提案五                                 提案單位：住宿服務組 

案  由：五校區網路費經協調主計已統一做法，由住服組專簽按入住

學生人數撥款至電算中心專戶，其中宿舍幹部減免部分是否

含網路費用 300元，提請討論。 

說  明：本學期開始網路費內含於宿舍費用內，幹部住宿費減免或績

優幹部獎金，是否內含網路費?提出一致性做法。 

辦  法：本次提案討論通過後，依本決議辦理。 

決  議：五校區宿舍幹部減免部分內含網路費用 300元，不再另收。 

 

提案六                                 提案單位：住宿服務組 

案  由：宿舍發生違反生活公約事件，處理程序討論，提請討論。（詳

如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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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一般違規事件應由宿舍老師結合宿委會召開臨時會議決議，

公文上陳時，需檢附違規同學輔導記錄及宿委會開會決議，

如情節重大，請各校區加會班導師或系主任再上陳，組長再

決定是否加會相關單位後上陳學務長核示。 

辦  法：本表修訂後，依修訂之輔導紀錄表實施。 

決  議：（一）若遇性平事件請務必在知悉後24小時內通報，上班時

間通報生輔組，非上班時間通報校安中心，知悉人勿再

傳播訊息避免觸法。 

（二）修正通過，將說明中之「結合」文字修為列席。 

提案七    提案單位：住宿服務組 

案  由：低收入戶住宿生服務時數，提請討論。 

說  明：住宿生服務學習時段比照生活助學金標準（每學期 6,000

元，服務不超過 30小時=平均每小時 200元），各校區住宿

費÷200=應服務學習時數，若有小數點時，無條件捨去到個

位。（如：7,500÷200=37.5以 37小時計），提出一致性做

法。 

辦  法：(一)比照生活助學金標準辦理。 

(二)依多數校區每學期 50小時計算辦理。 

決  議：依辦法（一）照案通過。 

提案八    提案單位：住宿服務組 

案  由：學生宿舍管理辦法修正部分條文，提請討論。 

說  明：如對照表。(詳如附件四) 

辦  法：本次會議提案通過後，送行政會議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有關學生宿舍網路費收費每人 300元，並納入住    

宿費部分，一併續送學務會議及行政會議審議。 

提案九                               提案單位：住宿服務組 

案  由：學生宿舍自治幹部委員會設置及考核要點增訂住宿服務組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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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宿舍老師、住宿生考核幹部的百分比及各項受考人數等

第百分比例，提請討論。(各校區考核項目百分比及等第百

分比，如附件五) 

說  明：（一）目前學生宿舍自治幹部委員會設置及考核要點，第九款

第一目，考核與獎勵：考核項目以住宿服務組組長、宿

舍老師、住宿生為主，依各校區宿舍實際執行狀況訂定

之，並奉核定實施。本項由各校區宿舍自訂，將造成無

一致性的標準可遵從，建議於本條文款目下增訂住宿服

務組組長、宿舍老師、住宿生考核幹部的百分比。 

（二）第九款第二目獎懲種類：僅提供各獎勵等級金額，未明

確提出各受考人數等第百分比例，由各校區自訂，可能

將無一致性標準遵從，建議在本次會議訂定本項標準。 

辦  法：(一)本次提案討論通過後，納入提案十修訂辦理。 

        (二)五校區意見經討論未能一致，延至 109-2會期討論修

訂。 

決  議：本提案時間準備較晚，五校區尚無法取得一致共識，請依現

行做法辦理，餘依辦法（二）下次會期再行討論修訂。 

提案十                                 提案單位：住宿服務組 

案  由：學生自治幹部委員會設置及考核要點修正，提請討論。 

說  明：如對照表。(詳如附件六) 

辦  法：本次提案討論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辦理。 

決  議：修正第六點、第(一)項第 2小點，各校區自治幹部選舉得依

原選舉辦法循例辦理，如調整選舉須由宿委會辦理宿舍學生

公投多數決議，並陳報學務處備查後辦理；餘照案通過，陳

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提案十一                               提案單位：住宿服務組 

案  由：學生宿舍自治幹部任期依 109年 5月份管委會決議為 6月底

前交接後，各校區如何調整及採取方式?提請討論。 

說  明：請各校區提出如何調整及採取之方式，提出一致性做法，以

利宿管會學生代表，五校區重大活動等之統一簽核。 



6 
 

辦  法：請宿委會討論，於下次管委會時提出調整作法。 

（一）任期屆滿補選。 

（二）任期屆滿延長。 

（三）指定下屆任期。 

決  議：（一）本會期五校區意見經討論未能一致，會後請各校區以學

年度方向再行討論，延至 109-2會期討論修訂。 

（二）請各校區就法令所規定職稱依規定變更。 

 

肆、 臨時動議 

(一) 燕巢宿委會經營模式及經驗分享。 

(二) 建工臨時動議數項，請宿委會除建議外，也可思考五校區

一致之可行性，列入下會期納入提案。 

伍、 散會：18 時 20分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學生宿舍住宿生就醫流程圖

◎遇一般狀況，如身體不適而救護車拒絕服務時，由同學自費委由宿舍老師叫車（高雄市政府交通
大隊 24 小時免費專線 0800-001-006 或大門警衛協助叫車服務）。如有宿舍老師或幹部陪同者，
可由宿舍經費支付來回車資。 

住宿生在宿舍內 
發生傷病事件

宿舍老師(或幹部、保
全)瞭解事件狀況 

上課/班期間通報衛生保健組或校安中心進行評估 
非上班時間如情況嚴重或難以判定皆撥打 119 送
醫或協助就醫。

送醫 
否 由衛生保健組、值班

櫃檯進行護理處置 

是 

視狀況通報相關單位 
1. 聯絡校園警衛協助

指引送醫車輛
2. 通知校安中心
3. 通報諮輔中心（身心）

4. 組長或代理人

陪同就醫 

後續診治掌握及回報 

視須要協調請假、後續照
護、住宿及諮商與輔導。 
(各系班、衛保組、諮商組) 

安排送醫交通工具及人員 
1. 交通工具：

救護車（119）、計程車（叫車服
務）請勿乘坐機車。 

2. 陪同人員：
(1)宿舍老師、幹部、同學、室友
（其一）偕同至鄰近醫院就醫。 

(2)可由家屬、親友陪同就醫。 

通報相關單位電話： 
校區 

單位 建工 楠梓 第一 燕巢 旗津 

衛保組 12531 22086 31251 18535 25085 

校安中心 
0800-550-995 

1 2 3 4 5 

警衛室 12660 22801 31365 12668 25802 

宿服值班
櫃檯 

13493 23853 
38750(女宿) 
38501(男宿) 

18375 26101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第一校區)學生宿舍場地申請使用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人  單位/系級  

活動名稱  聯絡電話  

申請 

事由 

教學研究   課程教學   校務宣傳 

平面媒體   動態影像   其他    

拍攝 

方式 

平面攝影    
影片拍攝   
其他 

檢附 

資料 

影片拍攝之內容大綱 

其他      （如：場地布置圖或海報文宣等） 

使用場

地冷氣 

是        
否 

使用 
(拍攝) 
日期 

自   年   月     日   時   分 

至   年   月   日   時   分 

使用
(拍攝)
人數 

 

使用 

(拍攝) 

地點 

男宿敬業樓 
1.A棟 
交誼廳   K書中心   學生寢室(房號          )          
      樓層公共活動空間(洗衣間 1樓宿舍前方廣場及 A棟通往 B棟走廊) 

2.B棟 
K書中心  學生寢室(房號          )   青年共學創新育成中心                    
      樓層公共活動空間(含洗衣間) 

女宿樂群樓 
1.C棟 
3樓交誼廳   學生寢室(房號          )         樓層公共活
動空間(含洗衣間) 

2.D棟 
學生寢室(房號          )          樓層公共活動空間(含洗衣間) 

3.E棟 
1樓交誼廳    2樓交誼廳   K書中心           
學生寢室(房號          )            樓層公共活動空間 

4.其他活動空間 

 C137         其他公共活動空間           

注意 

事項 

1.借用場地須借用日 14 個工作天前(不含借用日)，填妥申請表提交學務處住宿

服務組申請。期中、期末考週或遇不可抗力之因素(如：颱風、地震等天災)不

開放借用。 

2.申請使用冷氣單位，可向宿舍櫃檯借冷氣卡後，自行儲值使用。 

3.凡未列入本申請表之場地均不得進入或借用。 

4.改期或取消應於原訂使用時間三個工作天前書面通知。 

5.應遵守著作權法、住宿生等隱私權及肖像權等相關規定。 

6.應遵守宿舍相關規定，保持安靜，切勿高聲交談且使用後應負責善後清潔並恢

復原狀。 

7.使用場地安全，請自行負責。 

住宿服務組審核(借用單位勿填) 

   審核結果 同意      不同意   宿委會總幹事  

承辦人簽章  組長簽章  

☆本表單蒐集之個人資料，僅限特定目的使用，非經當事人同意，絕不作其他用途。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校區) 學生宿舍住宿生輔導紀錄表 

系別 年級 學號 姓名 寢室號碼 輔導日期 

事實經過及當事人陳述：(人、事、時、地、物) 

輔導情形及建議： 

會辦單位及意見： 

宿舍老師 住服組組長 學務長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學生宿舍管理辦法修正案對照表 

修正修文 現行修文 說明 

第四條 為有效管理學生宿

舍，應設置學生宿舍管理委員

會（以下簡稱宿管會）。 

第四條 為有效管理學生宿

舍，應設置學生宿舍管理委員

會（以下簡稱宿舍管委會）。 

縮減簡稱，以利與學生自治幹

部委員會(簡稱宿委會)區別

之。 

 第六條 宿管會由下列人員

組成：  

一、 當然委員：由學務長 

（兼任主任委員）、住

宿服務組長(兼執行秘

書)，並遴選三位學務

處主管組成之。 

二、 選任委員：由本校五校

區推選宿舍輔導員代

表各二位及學生代表

各三位；任一性別不得

低於三分之一。  

前項選任委員之任期為一年，

得連任之，新任學生代表當選

後由住宿服務組簽奉學務長

核定。每學期至少開會一次，

每次開會人數須超過會議人

數二分之一、議決提案需超過

開會人數二分之一，必要時得

召開臨時會議。 

 第六條 宿舍管委會由下列

人員組成：  

一、 當然委員：由學務長 

（兼任主任委員）、軍

訓室主任、生活輔導組

組長、住宿服務組長

(兼執行秘書)等組成

之。  

二、 選任委員：由本校三個

核心校區推選宿舍輔

導員代表各三位及學

生代表各三位；任一性

別不得低於三分之一。

前項選任委員之任期為一年，

得連任之。每學期至少開會一

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一、縮減簡稱。 

二、因組織調整，學務主管變

動大，故當然委員除主任

委員、執行秘書外，並遴

選三位學務主管擔任之。 

三、鑒於五校區皆有學生宿

舍，且各自設立學生宿舍

自治幹部委員會，為求意

見暢通與公平性，修訂選

任委員由三校核心校區

改為五校區均適用，宿舍

輔導員代表因值班因素

減為二位，學生代表仍維

持三位。 

四、增訂選任委員當選後須簽

奉核定，以及明訂出席人

數、議決提案人數。 

第七條 住宿學生為規範住宿

生活、推行學生宿舍自治，成

立「學生宿舍自治委員會」(以

下簡稱宿委會)，規範宿舍生

活公約……。 

第七條 住宿學生為規範住宿

生活、推行學生宿舍自治，成

立「學生宿舍自治委員會」(以

下簡稱學生宿委會)，規範宿

舍生活公約……。 

為縮減簡稱，爰修正之，以利

宿管會與宿委會兩簡稱較具

區別性。 

第九條 學生宿舍收費標準

(如宿舍收費標準表)。(詳如

附表一) 

第九條 學生宿舍收費標準

(如宿舍收費標準表)。(詳如

附表二) 

本案依據 109 年 5 月 15 日管

委會會議決議將網路費 300

元含於住宿費內。(詳如宿舍

收費標準表)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學生宿舍自治幹部委員會設置及考核要點修正案對照表 
 

修正修文 現行修文 說明 

三、學生宿舍自治幹部委員會

(以下簡稱宿委會)任務： 

（一）宿委會依住宿服務

組之指導，協助推行宿舍

各項事務。 

三、學生宿舍自治幹部委員會

(以下簡稱宿委會)任務：

（一）宿委會依住宿服務

組之指導，銜命推行宿舍

各項事務。  

第三點要點（一）酌修文字，

銜命字句調整為協助，以符合

宿舍管理辦法中生活輔導之

概念。 

 

四、自治幹部職稱及工作內

容：學生宿舍自治幹部

設有各校區宿舍總幹

事、舍長、副舍長、樓長、

副樓長、工作小組幹部

等職務，可視需求增編

或兼任，惟各校區宿委

會組織人員以總床數百

分之五為原則，至多不

得超過總床數百分之

九。 

(一)總幹事設置一人，工作內

容如下： 

四、自治幹部職稱及工作內

容：學生宿舍自治幹部設

有各校區宿舍總幹事、舍

長、副舍長、樓長、副樓

長、工作小組等職務，可

視需求加編或兼任，惟各

校區宿委會組織人員以

總床數百分之五為原則，

至多不得超過總床數百

分之九。 

(一)總幹事設置一人，視校區

需求增聘或由幹部兼任： 

第四點原工作小組非職務，增

加「幹部」字句，加編字句修

正為「增編」，以利文意通暢。 

(一)總幹事設置一人，依原意

直接列出工作內容，有關產生

方式移至第六點說明。 

 

六、產生方式：  

(一)自治幹部產生方式： 

1.由住宿服務組辦理甄

選或普選作業產生，均

須成立作業小組，學生

幹部成員須超過半數，

作業公告須包含依據、

選舉日期、參選與投票

資格、投票方式、當選

門檻等，並經宿委會同

意後公告。 

2.各校區自治幹部選舉

得依原選舉方式循例

辦理，如調整須經宿舍

學生公投多數決議，並

六、產生方式：  

(一)自治幹部產生方式：由   

住宿服務組辦理甄選作

業產生。  

 

修訂第六點（一）鑒於各校區

學生特質及自治幹部傳承不

同，在併校初期採取寬廣多元

的立場鼓勵學生自治發展，故

修訂選舉方式亦可採循往例

辦理相關甄選或普選，並擬定

作業公告經宿委會同意，如調

整選舉方式須經宿舍學生公

投多數決議並簽文核准，以免

引發爭議。 



陳報學務處備查後辦

理。 

九、考核與獎懲 

(一)由住宿服務組組長、宿

舍老師、住宿生擔任考

核評分人員，評分項目

與比例依各校區宿舍

實際執行狀況訂定考

核標準，每學期考核成

果簽奉學務長核定獎

勵。 

九、考核與獎勵 

(一)考核項目以住宿服務組

組長、宿舍老師、住宿生

為主，依各校區宿舍實

際執行狀況訂定之，並

奉核定實施。 

(一)酌修條文內容， 

十、本要點經學務會議通過，

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

正時亦同。 

十、本要點經學生宿舍管理委

員會會議通過，陳請校長

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除經學生宿舍管理委員會會

議通過外，增列須通過學務會

議通過，使各學術單位及學生

議會均能了解修法過程與提

供卓見，故援例僅保留經學務

會議通過。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學生宿舍宿舍收費標準表(新修訂) 

建工校區 

宿舍名稱 每學期收費金額 每日收費金額 房型 

弘德樓(男) 8,250元 65元 雅房(四人房) 

慧樓(女) 9,250元 73元 套房(四人房；大房) 

慧樓(女) 8,250元 65元 套房(四人房；小房) 

慧樓(女) 12,300元 98元 套房(兩人房) 

勤業樓(男) 8,800元 70元 雅房(兩人房) 

燕巢校區 

宿舍名稱 每學期收費金額 每日收費金額 房型 

樂知樓(男) 10,000元 79元 套房(四人房) 

詠絮樓(女) 10,000元 79元 套房(四人房) 

涵芳樓(女) 10,000元 79元 套房(四人房) 

樂知樓(男) 13,600元 108元 套房(兩人房) 

詠絮樓(女) 13,600元 108元 套房(兩人房) 

涵芳樓(女) 13,600元 108元 套房(兩人房) 

楠梓校區 

宿舍名稱 每學期收費金額 每日收費金額 房型 

東海樓(女) 7,800元 62元 雅房(五人房) 

東海樓(女) 8,550元 68元 套房(四人房；4間) 

黃海樓(女) 7,800元 62元 雅房(五人房) 

南海樓(男) 7,800元 62元 雅房(五人房) 

南海樓(男) 8,550元 68元 套房(四人房；3間) 

慧海樓(男) 7,800元 62元 雅房(五人房) 

第一校區 

宿舍名稱 每學期收費金額 每日收費金額 房型 

敬業樓(男) 7,500元 60元 冷氣雅房(四人房) 

敬業樓(男) 8,000元 63元 冷氣套房(四人房) 

敬業樓(男) 8,700元 69元 冷氣雅緻套房(四人房) 

樂群樓(女) 8,200元 65元 冷氣雅房(四人房) 

樂群樓(女) 8,700元 69元 冷氣套房(四人房) 

旗津校區 

宿舍名稱 每學期收費金額 每日收費金額 房型 

渤海樓(男) 7,450元 59元 套房(四人房) 

渤海樓(女) 7,450元 59元 套房(四人房) 

附註：寒、暑假住宿須另行繳費及申請。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學生宿舍宿舍收費標準表 

建工校區 

宿舍名稱 每學期收費金額 每日收費金額 房型 

弘德樓(男) 7,950元 63元 雅房(四人房) 

慧樓(女) 8,950元 71元 套房(四人房；大房) 

慧樓(女) 7,950元 63元 套房(四人房；小房) 

慧樓(女) 12,000元 95元 套房(兩人房) 

勤業樓(男) 8,500元 67元 雅房(四人房) 

燕巢校區 

宿舍名稱 每學期收費金額 每日收費金額 房型 

樂知樓(男) 9,700元 77元 套房(四人房) 

詠絮樓(女) 9,700元 77元 套房(四人房) 

涵芳樓(女) 9,700元 77元 套房(四人房) 

樂知樓(男) 13,300元 106元 套房(兩人房) 

詠絮樓(女) 13,300元 106元 套房(兩人房) 

涵芳樓(女) 13,300元 106元 套房(兩人房) 

楠梓校區 

宿舍名稱 每學期收費金額 每日收費金額 房型 

東海樓(女) 7,800元 62元 雅房(五人房) 

東海樓(女) 8,550元 68元 套房(四人房；4間) 

黃海樓(女) 7,800元 62元 雅房(五人房) 

南海樓(男) 7,800元 62元 雅房(五人房) 

南海樓(男) 8,550元 68元 套房(四人房；3間) 

慧海樓(男) 7,800元 62元 雅房(五人房) 

第一校區 

宿舍名稱 每學期收費金額 每日收費金額 房型 

敬業樓(男) 6,200元 49元 雅房(四人房) 

敬業樓(男) 7,200元 57元 冷氣雅房(四人房) 

敬業樓(男) 7,700元 61元 冷氣套房(四人房) 

敬業樓(男) 8,400元 67元 冷氣雅緻套房(四人房) 

樂群樓(女) 6,900元 55元 雅房(四人房) 

樂群樓(女) 7,900元 63元 冷氣雅房(四人房) 

樂群樓(女) 8,400元 67元 冷氣套房(四人房) 



旗津校區 

宿舍名稱 每學期收費金額 每日收費金額 房型 

渤海樓(男) 7,450元 59元 套房(四人房) 

渤海樓(女) 7,450元 59元 套房(四人房) 

附註：寒、暑假住宿須另行繳費及申請。 

 
 




